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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542/2021_2022__E6_B3_95_E

5_BE_8B_E7_A1_95_E5_c80_542736.htm 论述犯罪故意: 犯罪故

意是我国刑法确定的罪过形式之一。我国《刑法》14条规定

，犯罪故意，是在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习惯难为会发生危害

社会的结果，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主观心理态

度。 它的特征是，在意识上，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

危害社会的结果；在意志因素上，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

抱着希望或放任的态度。根据意识和意志这两方面的不同情

况，刑法理论将犯罪故意分为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。 直接故

意是指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，并

且放任这种结果发射的心理态度。间接故意只能发生在以下

两种情况中。一是行为人追求某一个犯罪目的而放任了另一

个危害结果发生的情况。另一种是行为人追求一个非犯罪目

的而放任了另一危害结果的发生。 二者的共同之点是，都对

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和犯罪的基本事实情况有认识；危害结果

的发生都没有超出行为人的预料，都不违背行为人的意愿。 

二者的区别如下: 在意识方面，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的确

定性认识有所不同。直接故意既可以包括认识危害结果的必

然发生，也可以包括认识危害结果的可能发生。间接故意只

能包括认识危害结果的可能发生，不包括危害结果的必然发

生。 在意志方面，直接故意对危害结果抱着希望发生的态度

。间接故意为放任的态度。意志状态是区别这两种犯罪的主

要标志。 从两种故意的发生看，直接故意直接存在于追求危

害结果的犯罪行为中，具有直接追求性的特点。间接故意必



须以追求其他某中目的的行为为前提，具有伴随性的特点。 

《刑法》14条第2款规定：“故意犯罪，应当负刑事责任。”

一般来说，直接故意的社会危害性比间接故意要大一些。对

直接故意犯罪的量刑会比间接故意犯罪重一些。当然，应当

根据具体案情具体对待，也不是绝对的。百考试题编辑祝各

位元霄节快乐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

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